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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i)傳訊令狀；及

(ii)復牌

本公佈由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香港

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規則3.7所作出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及本公佈相同日期的公佈（「該等3.7公佈」）。

董事會注意到，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Natura l

Seaso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前稱為China Season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Natural

Seasoning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前稱為China Seasoning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本公司之主要股東）（「Natural Seasoning」）、Lunar Capital Partners IV

LP、Lunar Capital Partners IV GP , LP及LCM-IV General Partner Ltd（統稱「Natural

Seasoning集團」）已各自提交合共三份權益披露表格，指控（其中包括）： (i)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根據兩份附函（一份由陳衞忠先生（「陳先生」）與Natural

Seasoning訂立，另一份由Key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Key Shine」，連同陳

先生統稱「該等控股股東」）與Natural Seasoning訂立），Natural Seasoning已成為本公

司控股股東陳先生及陳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Key Shine之一致行動人士； (ii)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Key Shine已就其於本公司的100,000,000股股份向

Natura l Seasoning授出股份質押；及 ( i i i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Natura l

Seasoning強制執行由Key Shine授出的股份質押，牽涉 4,276,750股本公司股份（統

稱為「指控」）。董事會進一步注意到，Natural Seasoning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

日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2提交有關本公司股份交易之披露，而有關披露則反映其於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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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 (ii)及 (iii)項所指之指控。有關詳情，請參閱Natural Seasoning集團分別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提交的權益披露表格（相關事件的

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日），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在聯交所網站登載的交易披

露。

本公司亦謹此向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最新消息，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本公司接獲由Natural Seasoning（作為原告人）於香港高等法院所出具關於針對（其

中包括）本公司、陳先生、Key Shine及新的有意投資者（定義見該等 3.7公佈）（作

為被告人），案件編號為HCA 2262 / 2019項下之傳訊令狀（「傳訊令狀」），理據為

Key Shine 及陳先生違反了Natural Seasoning與Key Shine╱陳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一日所訂立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營運及本公司股份（「股份」）出售限制的若干

協議（「該等協議」），彼等在並無諮詢Natural Seasoning意見及未經Natural Seasoning

同意的情況下出售彼等的股份而導致股權出現任何變動或導致發行任何股份。

Natural Seasoning要求（其中包括）：

1. 一項禁制令，限制Key Shine及陳先生（不論由其本身）、其聯屬公司、董事、

高級職員、合夥人、員工、僱員、代理、代表、聯營公司或其他人士各自在

未經Natural Seasoning同意的情況下以任何方式 (i)向任何第三方出售彼等於本

公司的股份；及 (ii)採取任何將會直接或間接導致Key Shine及陳先生於本公司

的股權出現變動的行動；

2. 一項頒令，命令Key Shine及陳先生具體履行該等協議，在本公司需要股權融

資的情況下促使其向Natural Seasoning提供任何按比例投資權利及╱或優先認

股權，以認購本公司發行的股份或其他證券；

3. 一項禁制令，限制本公司在未經Natural Seasoning同意的情況下（其中包括）(i)

批准Key Shine及╱或陳先生向任何第三方轉讓任何股份；及 (ii)採取任何行動

向任何第三方發行認股權證、可換股證券或新股份；

4. 一項禁制令，限制（其中包括）新的有意投資者（不論由其本身）、其聯屬公

司、董事、高級職員、合夥人、員工、僱員、代理、代表、聯營公司或其他

人士誘使及╱或促使Key Shine及陳先生以任何方式違反該等協議。

經作出於該等情況下屬合理的查詢後，董事會謹此澄清，誠如該等控股股東所告

知及確認，該等控股股東否認所有指控，並正於本公佈日期就傳訊令狀尋求法律

意見，以為其立場抗辯。尤其是，誠如該等控股股東所確認，於本公佈日期，

Natural Seasoning並無根據任何股份質押持有該等控股股東擁有的股份，Natural

Seasoning亦無因聲稱強制執行股份質押而出售該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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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亦正就傳訊令狀尋求法律意見，並認為傳訊令狀將不會對

本公司的業務及╱或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尤其是鑒於本公司並非該等協

議的訂約方。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知會股東有關傳訊令狀的任何進一步重大發

展。

復牌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起於聯

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復牌。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對本身之狀況有

任何疑問，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

主席

陳衛忠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衛忠、盛明健及王超；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何源川；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沈振昌、吳榮輝及孫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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